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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號
承辦人：專員 許瑋珊
電話：05-3620123分機8411
電子信箱：sandwich3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太保市太保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6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幼字第113023078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500000A_1130230784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113學年度課稅配套之

「 公私立國民小學調整教師授課節數及導師費」經費

案，如說 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提高教育人

力 實施要點辦理。

二、本縣因配合國教署推動合理教師員額專案，爰公立國小普

通 班教師及導師不再重複補助減授鐘點費。其餘類型班級

補助 範圍及方式如下：

(一)鐘點費補助：

１、公私立國小之體育班、藝才班及特殊教育班(含集中

式 身心障礙班、分散式資源班、巡迴輔導班)教師，

每週 均補助減授2節。

２、公私立國小之體育班、藝才班及98學年度前依特殊教

育 法設立之資賦優異班導師，每週均再補助減授2

節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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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導師職務加給補助：

１、公私立國小導師，每月另核給新臺幣(以下同)1,000

元，共補助12個月，其範圍包含普通班、藝才班、體

育班及特殊教育班(含分散式資源班、巡迴輔導班及資

賦優異班)。

２、集中式特教班因設雙導師，2位導師每月均得支領導

師 職務加給，第1名導師支給1,000 元，第2位導師支

給 3,000元，由本案經費支應。

三、本案經費已納編各校分預算，各校每月應至本縣教育部專

案 人事經費補助平台（http://funds.cyc.edu.tw/funds

/）填報每月 經費明細統計資料。

四、檢附「嘉義縣 113學年度課稅配套方案之公私立國中小授

課 節數及導師費實施計畫-公立國小經費核定表」1份。

正本：嘉義縣各國民小學
副本：教育處幼兒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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